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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科室： 

为加强在建项目的安全生产管理，明确安全生产责任，预防

和杜绝安全生产事故，基建处根据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陕西省安全生产条例》《建设

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和《建筑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规定》等法

律法规规定，结合工作实际，制定本管理规定。经 2023 年 4 月

10 日处务会讨论通过，现予以印发，请遵照执行。 

特此通知。 

 

                                长安大学基建处 

                                 2023年4月12日 

 

长 安 大 学 基 建 处 文 件

文  件  
基建〔2023〕1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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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在建项目的安全生产管理，明确安全生产责

任，预防和杜绝安全生产事故，基建处（南校区住宅建设办公室）

（以下简称基建处）根据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陕西省安全生产条例》《建设工程安

全生产管理条例》和《建筑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

规定，结合工作实际，制定本管理办法。 

第二条  本管理办法适用于基建处负责的所有基本建设项目

和改善办学条件项目的安全生产管理。 

第三条  施工单位是安全施工的责任主体，承担施工安全责

任；监理单位对施工安全承担监理责任，基建处相关管理人员对

施工安全承担监督及管理责任。 

第二章    管理体系 

第四条  工程项目实施期间有条件的必须接受政府安检部门

对工程进行的安全检查及相关验收。 

第五条  工程项目实行项目甲方代表负责制，各项目甲方代

表全过程参与工程相关工作，全面负责项目施工安全的监督及相

关验收组织工作。 

第六条  施工单位应建立健全完整的安全生产管理体系，项

目部安全生产管理体系要架构齐全、运行顺畅、责任明确，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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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监理单位、基建处、省市区政府安监部门的监督和检查。 

第七条  工程建设项目实行监理管理制度，监理单位受基建

处委托对工程项目进行安全、质量、投资、进度的全面管理，并

负责监督落实施工单位安全管理工作。 

第三章    安全生产 

第八条  基建处应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

的原则，逐级落实安全责任制，签署安全生产责任书。 

第九条  基建处负责监督检查参建单位的安全生产保障体系

和制度建设，全程参与在建项目的安全管理，促进建设工程安全

生产。 

第十条  基建处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时明确安全文明施工

专项费用专款专用，并按约定及时足额支付。 

第十一条  勘察、设计单位应当按照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

进行勘察、设计，对涉及施工安全的重点部位和环节在文件中予

以注明，对防范生产安全事故提出意见。 

第十二条  勘察、设计单位应当配合施工单位制定危险性较

大分部分项工程安全专项施工方案，参与方案论证。 

第十三条  基建处按规定要委托具备相关资质的第三方检测

单位对施工现场所使用的材料、设备进行检测和监测单位对相关

部位的沉降、变形等进行实时监测，检测和监测单位对检测合格

的施工材料、设备和沉降、变形情况出具安全报告证明文件，并

对报告负责。 

第十四条  监理单位应按照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实施监

理，并对工程的安全生产承担监理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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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条  监理单位应编制含有安全监理内容的监理规划和

监理实施细则，并按照规定审核安全专项施工方案，对超过一定

规模的危险性较大分部分项工程旁站。 

第十六条  监理单位应当建立建设工程安全监理工作责任

制，明确总监理工程师、专业监理工程师、监理员的安全监理岗

位责任。 

第十七条  监理单位负责对施工单位的安全资质、现场安全

管理机构、现场安全管理制度、安全生产检查制度的审查。 

第十八条  施工现场要建立健全安全组织保障体系，制定和

完善安全生产管理制度，要求人员到位、责任到人。 

第十九条  施工现场必须具备良好的施工环境和作业条件，

进入现场的所有人员必须遵守施工现场安全管理办法。 

第二十条  施工单位开工前在总体施工组织设计中要详细说

明安全生产保障措施。 

第二十一条  施工现场应建立完善的机具设备例保、检修制

度，保证机械设备正常安全运转。 

第二十二条  施工单位应按照《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管理

机构设置及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配备办法》及省市相关规定，

设立安全生产管理机构，配备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第二十三条  施工人员必须经过上岗前的三级安全生产教

育，特殊工种须经专业培训，持证上岗。 

第二十四条  施工现场必须杜绝违章指挥、违章作业、违反

劳动纪律的“三违”行为。 

第二十五条  建设工程施工前，施工单位应就有关安全生产

http://www.haosou.com/s?q=%E5%AE%89%E5%85%A8%E7%94%9F%E4%BA%A7%E7%AE%A1%E7%90%86%E5%88%B6%E5%BA%A6&ie=utf-8&src=wenda_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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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向施工作业班组、作业人员进行交底。 

第二十六条  施工单位对项目的安全文明施工措施费用不得

挪作他用。 

第二十七条  施工单位应当依法为施工现场从事危险作业的

人员办理意外伤害保险。 

第四章    安全检查 

第二十八条  基建处成立安全生产工作领导小组联合政府安

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对在建工地开展常态化安全检查活动，针对

检查发现的安全隐患，建立台账，定措施、定标准、定期限、定

责任人，及时整改，逐项销号，闭环管理。 

第二十九条  基建处现场甲方代表和监理将对各施工合同段

的安全生产进行随时检查，对存在事故隐患的工程项目下发整改

通知，必要时将进行停工整改。 

第三十条  监理单位需每日对施工单位使用的机械设备、安

全防护用具及其他安全生产条件进行检查，发现不能满足施工安

全需要的，应立即责令施工单位限期整改。 

第五章  罚  则 

第三十一条  基建处要加强对现场安全生产的监督和管理，

对监理单位、施工单位违反本管理办法的行为应给予及时制止纠

正，并及时向责任单位法人通报。 

第三十二条  施工单位违反本管理办法但尚未违反国家法

律、省、市有关规定的，依据合同约定进行处罚；违反国家有关

法律、法规及规范规定的，给建设工程造成较大影响、较大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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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失、造成重大伤亡事故的，将提请政府有关职能部门及执法部

门依法进行处罚。 

第六章    附  则 

第三十三条  本办法未尽事项或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

规定发生变化的，以国家和上级有关规定为准。 

第三十四条  本管理办法由基建处负责解释。 

第三十五条  本管理办法自印发之日起实施。 

 

长安大学基建处 

青海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室 

2023年 4 月 12日印发 


